
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市政府2026年度立法和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计划的通知

淮政办发〔2026〕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市政府2026年度立法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计划》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淮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3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市政府2026年度立法和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计划

市政府2026年度立法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围绕民生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加强立法制规工作，努力推动我市高质量跨越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一、地方性法规项目（3件）

1．《淮安市养犬管理条例》

起草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提交草案时间：2026年1月15日前

提请审议时间：2026年3月31日前

2．《淮安市淮扬菜传承发展促进条例》

起草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提交草案时间：2026年3月1日前

提请审议时间：2026年5月31日前

3．《关于加强重点场所未成年人保护的决定》

起草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提交草案时间：2026年5月15日前

提请审议时间：2026年7月31日前

二、政府规章项目（8件）

（一）正式项目（3件）

1．《淮安市气象探测设施统筹规划建设和气象数据管理办法》

起草责任单位：市气象局

提交草案时间：2026年6月30日前

提请审议时间：2026年12月31日前

2．《淮安市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起草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提交草案时间：2026年9月30日前

提请审议时间：2027年3月31日前

3．《淮安市地下水资源管理办法》（废止）

起草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市司法局

提交草案时间：2026年2月15日前

提请审议时间：2026年3月31日前
（二）预备项目（2件）

4．《淮安市租赁厂房安全管理规定》

起草责任单位：市应急局

5．《淮安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办法》

起草责任单位：市教育局

（三）调研项目（3件）

6．《淮安市内河水域船舶污染防治办法》

调研责任单位：市交通局

7．《淮安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修订）

调研责任单位：市水利局

8．《淮安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修订）

调研责任单位：市司法局

三、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项目（2件）
1．《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办法》

评估责任单位：市文广旅游局

提交后评估报告时间：2026年11月1日前
2．《淮安市城镇燃气管理办法》

评估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提交后评估报告时间：2026年11月1日前
四、行政规范性文件项目（8件）

（一）正式项目（2件）

1．《淮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修订）

起草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提交草案时间：2026年4月30日前

提请审议时间：2026年6月30日前
2．《淮安市城市更新管理办法》

起草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提交草案时间：2026年7月31日前

提请审议时间：2026年9月30日前

（二）预备项目（2件）

3．《淮安市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起草责任单位：市残联

4．《淮安市建筑垃圾跨县区处置利用管理办法》

起草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三）调研项目（4件）

5．《淮安市市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

调研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6．《淮安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

调研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7．《淮安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修订）

调研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8．《淮安市人民政府、扬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白马湖渔业管理办法的通知》（修订）

调研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此外，根据专题清理等工作需要，确需新增、修改和废止项目的，有关部门可以适时提出立法制规项目建议，经市政府同意后，由市司法局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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